
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處理大陸地區投資人來臺投資
違法案件裁罰基準第二點修正規定

二、本基準適用於大陸地區人民、法人、團體、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
投資之公司（以下簡稱大陸地區投資人）違反本條例第七十三條第一
項、依同條第三項授權訂定之大陸地區投資人來臺從事證券投資及期
貨交易管理辦法（以下簡稱陸資管理辦法）及其代理人之違規裁處事
件。

        將本人名義提供或容許違反本條例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之大陸
地區投資人使用而從事投資者，亦適用本基準有關大陸地區投資人違
規裁處之規定。


